
衛生福利部臺南教養院服務對象輔具評估、申請、維修 

服務流程 
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20日訂定 

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28日修正 

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8日修正 

 

 

 

評估申領
資格 

 

查詢縣市政府 

輔具補助資料 

(社工科) 

*教保科聯絡請家長自費或以

服務對象零用金購買 

*社工科尋求社會資源 

需檢附評估報告者，檢具相關單位(診斷)或

評估--3個月內有效之相關專科醫師開立診

斷書或相關治療師或地方政府輔具資源中心

評估報告(教保科、社工科、保健科) 

購買(教保科) 

驗收(教保科、保健科) 

備齊申請文件向公所提出申請 

服務對象有輔具

申請需求 
提出輔具需求表 

縣市政府核定 

驗收後辦理核銷作業(社工科) 

符
合 

不符合 


